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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盛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新路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安徽立质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安徽

飞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东、陈亮、肖金军、成浩、胡章亮、刘家亮、佐群、叶木生、李峰、吴言安、

沈晓燕、杨声检、杨大为、封磊、胡雪梅、戴锋、汪伟伟、吴志刚、杨大海、董娟、詹登攀、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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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泡沫轻质土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工程泡沫轻质土的材料、工程设计、配合比设计、工程施工和质量检验与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新建、改扩建公路工程。市政、水利、铁路等其它行业的泡沫轻质土工程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1969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7643  土工合成材料 聚乙烯土工膜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9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8294  钢铁渣复合料 

GB/T 37785  烟气脱硫石膏 

GB/T 43487  泡沫混凝土及制品试验方法 

GB/T 51003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CJJ/T 177  气泡混合轻质土填筑工程技术规程 

JC/T 933  快硬高铁硫铝酸盐水泥 

JC/T 2199  泡沫混凝土用泡沫剂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TG B02  公路工程抗震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T D31-02  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泡沫轻质土  foamed light weight soil 

用物理方法将发泡剂水溶液制备成泡沫，与胶凝料浆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搅拌，并经物理化学作用

硬化形成的一种轻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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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剂  foaming agent  

配制泡沫轻质土时，用于物理发泡产生泡沫的表面活性物质。 

 

发泡液  foaming liquid 

发泡剂与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形成的水溶液。  

 

稀释倍率  dilution multiple   

发泡液与发泡剂的质量比。 

 

发泡倍率  multiple of performed foam  

发泡剂水溶液制备出的泡沫体积相对发泡剂水溶液体积的倍率。 

 

泡沫密度  foam density 

泡沫的质量与表观体积之比。 

 

胶凝料浆  cementitious slurry 

水泥或水泥与粉煤灰、矿渣粉等矿物掺合料和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形成的浆体。 

 

流值  flow factor 

表示泡沫轻质土流动性的量值，一般用圆筒法测量。 

 

湿密度  wet density 

泡沫轻质土初凝前单位体积质量。 

 

湿密度增加率  wet density increase rate 

扰动前后泡沫轻质土湿密度的增量与初始湿密度之比即为湿密度增加率。 

 

准干密度  quasi-dry density  

泡沫轻质土硬化后自然干燥的表观密度。 

 

容许密度  allowable density  

泡沫轻质土浇筑成型进入工程使用状态后，确保安全所容许的最大表观密度。 

 

沉陷率  ratio of subsidence 

标准试验条件下，拌和好的泡沫轻质土在标准立方体试模中硬化后，其表面的最大沉陷量与试块初

始高度的比率。 

4 材料 

一般规定 

4.1.1 泡沫轻质土所用原材料应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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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原材料技术指标及检验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4.1.3 不同品种（规格）、等级、厂家（产地）、出厂日期的原材料不得混合存放和使用。 

原材料 

4.2.1 硅酸盐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快硬硫铝酸盐水泥、铁铝酸盐水泥应符合 JC/T 933 的规定；

固废基胶凝材料应符合 GB/T 28294 的规定。 

4.2.2 泡沫轻质土中可适当掺入掺合料与水泥进行复配，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 的规定； 

b)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 

c) 采用其它活性矿物粉如钢渣粉、脱硫石膏、石灰石粉、硅灰做矿物掺合料时，应分别符合 GB/T 

20491、GB/T 37785、GB/T 51003 的要求； 

d) 采用脱硫灰、磷石膏、电石渣、石材废粉及建筑垃圾磨细粉等固废做掺和料时，应符合 GB/T 

43487 的规定。 

4.2.3 胶凝材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级别、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及

其它必要的性能指标进行复验，其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a) 检验数量：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等级、同一品种、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胶凝材料，散装水

泥不超过 500 t 为一个检验批；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 t 为一个检验批；粉煤灰或粒化高炉矿

渣粉等矿物掺合料不超过 200 t 为一个检验批； 

b)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告。 

4.2.4 泡沫轻质土需加入纤维时，纤维的性能指标应符合 GB/T 21120 的规定。 

4.2.5 泡沫轻质土中掺入外加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外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8076 的规定； 

b) 外加剂使用前应进行适应性试验。 

4.2.6 泡沫轻质土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4.2.7 发泡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采用界面活性类发泡剂并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b) 在 0℃以上的温度环境，发泡剂不应出现离析现象； 

c) 标准泡沫密度宜为 30 kg/m
3
～50 kg/m

3
； 

d) 发泡剂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JC/T 2199 的规定。 

4.2.8 用于养护目的的塑料薄膜及保护壁相关材料（如角钢、拉杆、预制砌块）等不做进场检验与验

收。 

4.2.9 在每一工程项目开工前，应对发泡剂所产生的泡沫与胶凝材料的适应性进行检验。检验方法为

消泡试验（按附录 D 执行）： 

a) 检验数量：发泡剂应按每 10 t 为一个检验批； 

b) 检验方法：按附录 D 的规定执行； 

c) 检验合格标准：湿密度增加率不超过 10％、沉陷率不超过 3％。 

泡沫轻质土 

4.3.1 泡沫轻质土的强度等级按无侧限抗压强度划分为 10 级，按表 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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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泡沫轻质土强度等级 

泡沫轻质土强度等级 

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平均值不小于 单组最小值不小于 

F0.4 0.40 0.34 

F0.6 0.60 0.51 

F0.8 0.80 0.68 

F1.0 1.00 0.85 

F1.2 1.20 1.02 

F1.5 1.50 1.27 

F2.5 2.50 2.12 

F3.5 3.50 2.97 

F5.0 5.00 4.25 

F7.5 7.50 6.37 

 

4.3.2 泡沫轻质土的密度等级按湿密度的大小划分 10 级，按表 2执行。 

表2 泡沫轻质土密度等级（kg/m
3
） 

密度等级 ρ的取值范围 密度等级 ρ的取值范围 

D300 250＜ρ≤350 D800 750＜ρ≤850 

D400 350＜ρ≤450 D900 850＜ρ≤950 

D500 450＜ρ≤550 D1000 950＜ρ≤1050 

D600 550＜ρ≤650 D1100 1050＜ρ≤1150 

D700 650＜ρ≤750 D1200 1150＜ρ≤1250 

 

4.3.3 泡沫轻质土与常规土体接触面的滑动摩擦系数宜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取

0.4～0.6。 

4.3.4 泡沫轻质土沉陷率应不大于 3％。 

4.3.5 泡沫轻质土的弹性模量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根据抗压强度按式（1）取值。 

 
c 200 ~ 350u uE q q  ·································································· (1) 

式中： 

cE ——泡沫轻质土弹性模量（MPa）； 

uq ——泡沫轻质土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4.3.6 泡沫轻质土的抗剪强度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其抗剪强度参数按式（2）取值。 

 20 ~ 30  o o
， 0.25 ~ 0.3u uc q q  ····················································· (2) 

5 工程设计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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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设计时，泡沫轻质土应采用保护结构，严禁直接暴露使用。 

5.1.2 泡沫轻质土设计包括材料性能设计、结构形式设计和辅助工程设计，设计内容应根据使用目的

确定，按表 3 执行。 

表3 设计内容 

设计目标 设计项目 主要设计内容 主要设计指标 

减少荷重或土压力 

性能设计 确定物理力学指标 湿容重、抗压强度、弹性模量 

结构设计 断面设计和衔接设计 

强度验算， 

抗滑动、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抗浮稳定性验算 

附属工程设计 面板、抗滑锚固、补强 — 

空洞填充或管线回填 性能设计 确定物理力学指标 湿容重、抗压强度 

 

5.1.3 当泡沫轻质土受干湿循环、冻融循环或腐蚀介质作用时，应进行耐久性设计。 

5.1.4 用于路基的泡沫轻质土的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公路路基泡沫轻质土的抗压强度 

填筑部位 交通荷载等级 

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及以下公路 

路床 
极重、特重交通 ≥1.2 

≥1.0 ≥0.8 
重、中、轻交通 ≥1.0 

路堤 / ≥0.8 ≥0.8 ≥0.6 

 

5.1.5 泡沫轻质土结构形式、坡率应根据地形、工程地质条件、路基边坡高度等，结合经济与环保因

素，经稳定分析计算确定。 

一般路基设计要求 

5.2.1 一般路基采用台阶式放坡（见图 1）；用地受限时，泡沫轻质土边坡可采用直立式支护形式（见

图 2）。 

5.2.2 减轻荷重或土压时，泡沫轻质土填筑体底宽不宜小于 2 m，厚度不宜小于 1.0 m；顶面有坡度要

求时宜设置台阶，台阶高度不宜超过 0.2 m。 

W B/2B/2

防渗土工膜

钢塑土工格栅

路面结构层

泡沫轻质土

调坡层

地面线

包边土

i%

1

1

1 1.5

1

1.5

D

1.5

反挖深度h

包边土
1

1

11.5

1

1.5

D

1.5

i%

单位：m

泡沫轻质土

 

图1 一般路基放坡式填筑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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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

C25砼基础

角钢

保护壁

钢筋砼护栏底座(C30)

护栏示意

C25砼基础

地平线

钢塑土工格栅

防渗土工膜

路面结构层调坡层

B/2B/2

泡沫轻质土

反挖深度

护栏示意

钢筋砼护栏底座(C30)

保护壁

角钢

填土

W 泡沫轻质土

单位：m
 

图2 直立式路基填筑断面示意图 

桥台背回填设计要求 

5.3.1 当直接用于桥台背填筑，以路桥过渡段的工后沉降为控制条件时，泡沫轻质土路基与原地面衔

接面的坡度不宜陡于 1:1.5（用于加宽路基除外），如图 3 所示。台阶具体尺寸要求，宽度不小于 0.15 

m，台阶坡度不大于 1:1.5。 

桥头处理路段1.5H

路面结构层

钢筋砼搭板

泡沫轻质土

过渡区 台后处理区一般路基

填土

C25砼基础

保护壁

地表压实度不小于90%

地面线
反

挖
深

度
h1

反
挖

深
度

h2

1

1

1

1.5

H

D
 

 

A

防渗土工膜

钢塑土工格栅
水泥稳定

碎石

h2
h1

泡沫轻质土 单位：m

 

图3 桥台台背填筑纵断面 

改扩建路基设计要求 

5.4.1 用于改扩建路基填筑时，扩建路基与原有路基之间应保持良好衔接；新老路基宜采用台阶拼接

（见图 4），与旧路基衔接面的坡度不宜大于 1:0.5，横向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1 m，加宽路基底宽不宜

小于 2 m。路基拼接顶部应采用铺设土工合成材料等增强措施。 

5.4.2 泡沫轻质土应用于扩建路基时，除应对自身稳定性、路基和地基的整体稳定性进行验算外，尚

应按照 5.9.4 进行新旧路基界面滑动稳定性验算，界面稳定安全系数不小于 1.3。 

5.4.3 扩建路基应做好排水设计，应考虑既有公路的中央分隔带及路面排水设施。泡沫轻质土底部可

增设碎石盲沟，以排除路基底部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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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路段 原路基土路肩 扩宽路段

现有路基

调坡层 路面结构层

防渗土工膜

钢塑土工格栅

护栏示意

钢筋砼护栏底座(C30)

保护壁

角钢

地面线

填土

C25砼基础

原坡面

清表后坡面

泡沫轻质土

反
挖
深

度
h

b B

1

≥2

1

泡沫轻质土

单位：m
 

图4 改扩建路基泡沫轻质土填筑断面 

半填半挖路基设计要求 

5.5.1 用于高速公路半填半挖路基填筑时，泡沫轻质土路基与挖方段衔接面的坡度不宜陡于 1:0.5（见

图 5）。 

保护壁

泡沫轻质土

抗滑锚固钉

左幅

抗滑基础

H

泡沫轻质土

单位：m  

图5 半填半挖路段路基填筑断面图 

陡坡路基设计要求 

5.6.1 用于陡坡路基填筑时，最小填筑厚度不宜小于 0.8 m；泡沫轻质土路基与原地面衔接面的坡度

不宜陡于 1:1（用于加宽路基除外）。当填筑高度超过 3 m 时，衔接面宜设置台阶，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1.5 m，台阶坡度应内倾 2％～4％（见图 6）。位于软弱地基时,可适当加大台阶宽度。泡沫轻质土路基

与原地面衔接面的坡度陡于 1:1 时，可采取抗滑措施，斜坡稳定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1.3（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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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结构层/地面回填土层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

台阶宽度≥1.5m

台阶内向倾斜2%~4%

原状地面

泡沫轻质土

 

图6 斜坡路段填筑断面（斜坡坡率≤1:1） 

H

保护壁

钢塑土工格栅

路面结构层

泡沫轻质土

抗滑锚固钉

泡沫轻质土

单位：m

 

图7 陡坡路段填筑断面（斜坡坡率＞1:1） 

辅助工程设计 

5.7.1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的护壁设计（见图 8）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护壁应满足耐久性、强度和外观要求。直立护壁宜由混凝土类或石材类砌块砌筑或采用薄壁挡

墙。需要绿化且具备放坡条件的工程可采用填土护壁； 

b) 砌块类壁材，单块平面面积不宜超过 0.3 m
2
；薄壁式混凝土挡墙沿长度方向应设置必要的沉降

缝，缝的间距宜为 10 m；直立护壁的最大厚度不宜超过 50 cm，且在软土地基上，壁材的最大

厚度不应超过 20 cm； 

c) 直立护壁的基础宜采用混凝土基础，其标号不宜低于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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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面板

基础

保护壁
小石子砼

支柱（角钢或槽钢）

砼基础
坐浆

拉杆

角钢间距

水泥板
角钢

连接金属

拉杆

角钢间距

 

图8 保护壁设计示意图 

d) 路基外侧用地条件比较宽裕，允许放坡的情况下可采用填土护壁。填土护壁宜采用黏性土，最

小厚度宜大于 0.3 m，边坡坡率宜不小于 1:1.5（见图 9）； 

e) 泡沫轻质土对护壁的水平力可只计算未硬化轻质土的水平土压力，水平土压力系数宜取 1.0。 

填土

防渗土工膜

碎石透水底层

填土

钢丝网 
泡沫轻质土

路面结构

泡沫轻质土

 

图9 填土类保护壁断面示意（坡率 n 由设计定） 

5.7.2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防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顶面、临土侧面、底面宜铺设防渗土工膜； 

b) 防渗土工膜宜选用聚乙烯或聚氯乙烯复合土工膜，其技术性能应满足表 5 并符合 GB/T 17643

的规定； 

c) 排水可在泡沫轻质土填筑体的基础底部设置渗水盲沟或有孔排水管或滤水层等排水措施； 

d) 渗水盲沟宜采用碎石盲沟，有孔排水管宜采用 PVC 管，滤水层宜采用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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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防渗土工膜技术性能 

技术性能 规定值 

渗透系数（cm/s） ≤10～11 

断裂强度（kN/m） ≥20 

CBR顶破强度（kN） ≥2.5 

膜厚（mm） ≥0.3 

 

5.7.3 界面抗滑稳定性不满足要求的轻质土填筑体应进行抗滑锚固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抗滑锚固件宜采用钢管，钢管直径不宜小于 DN20，长度不宜小于 1 m； 

b) 锚固件可按 1 根/2m
2
～1 根/4m

2
的密度布置，布置形式可为梅花形或矩形； 

c) 锚固件进入基床斜面的垂直深度不应小于 0.5 m。 

5.7.4 路基泡沫轻质土应进行抗裂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距顶部 0.5 m～1.0 m 的位置宜设置 1～2 层土工格栅或金属网； 

b) 在泡沫轻质土填筑体厚度变化处附近，宜靠近底部设置 1～2 层土工格栅或金属网； 

c) 当泡沫轻质土填筑体总体呈板状形态时（厚度小于 1.5 m、平面面积超过 100 m
2
），应在内部

设置不少于两层土工格栅或金属网； 

d) 土工格栅宜选用双向土工格栅，格栅延伸率不宜大于 3％，断裂拉力不应小于 60 kN/m； 

e) 金属网宜采用镀锌铁丝或不锈钢丝，丝径宜为 2.5 mm～3.2 mm，网格间距宜为 100 mm，钢丝

网施工前不应有锈蚀； 

f) 当泡沫轻质土填筑体长度较大或厚度突变时，宜设置沉降缝。沉降缝间距宜为 10 m～20 m。

沉降缝可采用普通的木板、夹板或常规泡沫板，其厚度不宜超过 2 cm。 

5.7.5 泡沫轻质土顶面设置防撞护栏时，防撞护栏应做专项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护栏基础外应设置安全襟边，襟边宽度不小于 50 cm； 

b) 防撞护栏底部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底座，混凝土强度等级宜不小于 C30，底座尺寸设计应兼顾安

全性和经济性； 

c) 泡沫轻质土顶层宜在护栏基础底座下方设两层钢筋网； 

d) 护栏沉降缝与泡沫轻质土的沉降缝位置应对应一致。 

计算分析 

5.8.1 轻质土密度宜采用设计湿密度。除抗浮验算外，水位以下的泡沫轻质土密度宜取设计湿密度的

1.2～1.3 倍。 

5.8.2 直立式泡沫轻质土填筑体自稳安全系数宜按式（3）计算，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3.0。 

 
u

s
l l

q
F

p h 



 ·········································································· (3) 

式中： 

sF ——安全系数； 

uq ——无侧限抗压强度（kPa）； 

p ——轻质土上部荷载（kPa）； 

lh ——轻质土高度（m）； 

l ——轻质土重度（kN/m
3
）。 

5.8.3 整体稳定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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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体稳定性分析宜符合 JTG/T D31-02、JTG D30 的规定； 

b) 泡沫轻质土抗剪强度指标宜根据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抗剪强度指标宜按本文件第 4.2.6 条

的规定取值； 

c) 轻质土填筑体位于软基上时，尚应将轻质土填筑体及其以上结构简化为荷载，然后进行整体稳

定分析； 

d) 整体滑动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 

5.8.4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界面滑动稳定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沿普通土斜坡滑动的稳定分析宜采用剩余下滑力法。土条 i 的剩余下滑力

宜采用式（4）计算。最外侧土条的剩余下滑力为零时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 

 

     1 1 1

1
sin cos cos sini

i a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s s

f
E P W c l W f E

F F
              

 ························ (4) 

其中 aiP 按式（5）计算： 

 
  05 2ai i i si ai i ai i ciP q h K c K h h     

 ·················································· (5) 

其中 cih 按式（6）计算： 

 
2 i i

ci
sisi ai

c q
h

K 
   ······································································ (6) 

式中： 

iE ——第i个土条的剩余下滑力（kN）； 

aiP ——直立台阶上土条i侧面普通土总主动土压力（kN）； 

iW ——为第i个土条的自重和外加竖向荷载之和（kN）； 

i ——第i个土条底面倾角（弧度），倾向外侧为正； 

sF ——安全系数； 

ic ——第i个土条底面黏聚力（kPa）； 

il ——第i个土条底面长度（m）； 

if ——第i个土条底面摩擦系数； 

iq ——第i个土条侧面普通土顶面竖向荷载集度（kPa）； 

ih ——第i个土条侧面普通土高度（m）； 

si ——第i个土条侧面普通土重度（kN/m
3
）； 

aiK ——第i个土条侧面普通土主动土压力； 

ic ——第i个土条侧面普通土黏聚力（kPa）； 

cih ——第i个土条侧面普通土自稳高度（m），小于 0 时取零。 

b) 泡沫轻质土与普通土的界面抗剪强度指标宜根据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界面黏聚力宜取填

土黏聚力的 0.3～0.6 倍，界面摩擦系数宜取填土摩擦系数的 0.5～0.8 倍，水位以下取小值； 

c) 按式（7）计算的斜坡对轻质土填筑体的主动土压力 Ea大于 0 时，尚应按式（12）计算滑动稳

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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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1

2
cos

sin( )
cot

sin( ) sin sin( )

l

f a

a f l

c
c h h

K
E B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其中 At按式（8）计算： 

 
0 0

1 2 2

2t l l

f a f a

c c
A h h h h

K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其中 B1按式（9）计算： 

  1 0

1
2 cot

2 l lB h h h    ································································· (9) 

其中 Di按式（10）计算： 

 

0

cos( ) sin( )

2
sin( ) sin cos

i l
i

t l
f f a

A B
D

c c
A h h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其中 按式（11）计算： 

 2arctan cot( ) 1 cot ( )
2 lD
                

 ································· (11) 

 

 
 cos( )

sin( )
a e e

s
a

W E f l c
F

E

 
 

  



 ······················································· (12) 

式中： 

aE ——主动土压力（kN）； 

f ——普通土重度（kN/m
3
）； 

 ——破裂面倾角（弧度）； 

 ——普通土内摩擦角（弧度）； 

——界面倾角（弧度）； 

 ——界面摩擦角（弧度）； 

c——普通土黏聚力（kPa）； 

lh ——轻质土厚度（m）； 

0h ——普通土坡顶荷载等效土高度（m）； 

W ——轻质土重量与上部恒载之和（kN）； 

f ——轻质土填筑体底面摩擦系数； 

el ——轻质土填筑体底面宽度（m）； 

ec ——轻质土填筑体底部黏聚力（kPa）。 

5.8.5 按式（7）计算的斜坡对轻质土填筑体的主动土压力 Ea大于 0 时，按式（13）计算的抗倾覆稳定

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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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2 1 2
sin( ) cos( ) cot

3 3

i i
s

a t a e l

f a f a

W x
F

c c
E h h E l h h

K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式中： 

iW ——第i区重量（kN）；  

ix ——Wi作用点与轻质土填筑体外边缘的距离（m）。 

5.8.6 水位最大值高于轻质土底面时，按式（14）的计算抗浮安全系数 Fs 宜为 1.05～1.15。 

 l l
s

w w

V P
F

V





  ········································································ (14) 

式中： 

sF ——安全系数； 

l ——轻质土湿重度（kN/m
3
）； 

lV ——轻质土体积（m
3
）； 

P ——轻质土上部恒载（kN）； 

w ——水重度（kN/m
3
）； 

wV ——水位以下轻质土体积（m
3
）。 

5.8.7 有地震力作用时，整体抗滑稳定分析、界面抗滑稳定分析、抗倾覆稳定分析尚应按 JTG B02 的

规定执行。 

5.8.8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的沉降宜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 

5.8.9 堆载预压后再换填轻质土时，轻质土厚度应取式（15）、式（17）计算值的大者；真空联合堆

载预压后再换填轻质土时，轻质土厚度应取式（16）、式（17）计算值的大者。需要卸除的填土厚度采

用式（18）计算。 

 
 

 
s f d f f f t ra

l

f f l

F T S T S U S
h

S



 

  


  ······················································ (15) 

 

 
 

 
s f d f vf f t ra

l

f f l

F T S T S U S
h

S



 

  


  ······················································ (16) 

 

 l d p fT T T T    ······································································ (17) 

 

 r f d p lh T T T T     ································································· (18) 

式中： 

lh ——轻质土换填厚度（m）； 

sF ——安全系数，宜取 1.2～1.3； 

f ——填土重度（kN/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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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包括已完成沉降土方、路面结构的等效填土厚度的路堤设计等效填土厚度（m）。水位以下

沉降土方重度应换算为水位以上填土重度； 

fS ——对应Tf的最终沉降（m）； 

fT ——包括已完成沉降的预压填土的等效填土厚度（m）。水位以下沉降土方重度应换算为水位以

上填土重度，已通车公路尚应包括路面结构的等效填土厚度； 

tU ——产生工后沉降的主要土层的固结度； 

raS ——容许工后沉降（m）； 

l ——轻质土重度（kN/m
3
）； 

vfT ——包括已完成沉降、真空荷载下的预压填土的等效填土厚度（m）。水位以下沉降土方重度应

换算为水位以上填土重度，已通车公路尚应包括路面结构的等效填土厚度； 

rh ——需要卸除的填土厚度（m）； 

pT ——路面结构等效填土厚度（m）。 

6 配合比设计 

一般规定 

6.1.1 泡沫轻质土配合比设计应满足抗压强度、湿密度、流值、沉陷率的要求，必要时应考虑材料性

能的其它特殊要求（如弹性模量、抗冻性等）。 

6.1.2 泡沫轻质土的配合比应通过计算和试配确定。 

6.1.3 泡沫轻质土中需添加其它外加剂或矿物掺合料时，其品种、掺量对发泡剂的适应性及对泡沫轻

质土性能的影响应通过试验确定。 

6.1.4 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湿容重不大于设计值； 

b) 流值宜控制在 160 mm～190 mm； 

c) 泡沫轻质土沉陷率不应大于 3％； 

d) 泡沫轻质土试块硬化后不允许出现裂缝，试块不满足要求需要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和试验。 

配合比计算与试配 

6.2.1 泡沫轻质土试配流程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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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计密度和强度
选择参考配合比

室内试配

流值是否满足要求？

调整配合比

湿密度增加率
是否满足要求？

密度是否满足要
求？

成型试块

强度是否满足要求？

施工配合比确定

调整原材料

开始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沉陷率是否
满足要求？

否

否

是

否

 

图10 泡沫轻质土试配流程 

6.2.2 泡沫轻质土配合比试配时 28 d 抗压强度宜采用目标设计值的 1.05 倍。 

6.2.3 泡沫轻质土试配试验拌和料的制备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6.2.4 泡沫轻质土的设计湿密度与各组分的关系应按式（19）确定： 

 
1

c s w x f

c s w x
f f

c s w x

R R R R R

R R R R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式中： 

 ——泡沫轻质土设计湿密度（kg/m
3
）； 

cR ——每立方泡沫轻质土中水泥的质量（kg）； 

sR ——每立方泡沫轻质土中掺合料的质量（kg）； 

wR ——每立方泡沫轻质土中水的质量（kg）； 

xR ——每立方泡沫轻质土中外加剂的质量（kg）； 

fR ——每立方泡沫轻质土中泡沫的质量（kg）； 

f ——标准泡沫密度（k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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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泥密度（kg/m
3
）； 

s ——掺合料密度（kg/m
3
）； 

x ——外加剂密度（kg/m
3
）。 

6.2.5 试配试验时，应进行湿密度、流值和消泡试验，当流值满足要求、消泡试验确定的湿密度增加

率满足要求时，应制取试件并进行养护。 

6.2.6 当消泡试验确定的湿密度增加率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调整发泡剂的稀释倍率或种类，或调整配

合比组成材料的种类和用量，重新进行试配试验。 

6.2.7 当试配强度或沉陷率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调整胶凝材料。 

6.2.8 泡沫轻质土推荐配合比可参考表 6。 

表6 泡沫轻质土配合比推荐表 

注： 水泥采用 42.5级及以上，矿物掺合料采用 S95级及以上粒化高炉矿渣粉。 

7 施工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前应做好施工期临时排水总体规划和落实，临时排水设施应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综合考虑，

并与工程影响范围内的自然排水系统相衔接。 

7.1.2 施工前应在全面理解设计要求和设计交底的基础上，对施工现场的气候、地形、地质及构造物

等现场情况进行调查后，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7.1.3 施工前应做好施工废水、工程废料的清运措施，确保整个施工期满足环保要求。 

7.1.4 浇筑施工过程中，应按附录 A 的格式真实填写施工记录。 

7.1.5 泡沫轻质土施工工艺流程图见图 11。 

7.1.6 当室外日均气温连续 5 d 低于 5℃、以及下雨时，不得进行泡沫轻质土构筑施工。 

试配强度 

（MPa） 

每立方米材料用量 

（kg） 

水泥 矿物掺合料 水 

0.6 269 / 175 

0.6 179 77 166 

0.8 294 / 191 

0.8 197 84 183 

1.0 312 / 203 

1.0 210 90 195 

1.2 331 / 215 

1.2 219 94 203 

1.5 375 / 244 

1.5 249 107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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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壁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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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

顶层是否浇筑
完成？

标高检测

养生

原材检测

配合比确认

是

否

 

图11 泡沫轻质土施工流程图 

施工准备 

7.2.1 施工前应对现场地形地貌进行踏勘，进行相关工程的测量放样，以检查工程数量、设计图纸是

否与实际相吻合。 

7.2.2 施工前应确认施工电源、用水、便道、设备及主要材料的准备工作是否完成。 

7.2.3 施工前应结合设备生产能力、工期要求等对设计的浇筑体进行浇筑区和浇筑层的划分，为浇筑

施工做好相关规划。 

7.2.4 施工前应清除浇筑区基底杂物，尤其应排清基底的积水；当在地下水位以下浇筑时，应有降水

措施，严禁在基底有水的状态下浇筑施工。 

拌合 

7.3.1 发泡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泡沫宜采用压缩空气与泡沫剂稀释液混合的方式生成泡沫，严禁搅拌发泡生成泡沫； 

b) 发泡装置应能设置稳定的发泡倍率，稳定地生成标准泡沫密度的泡沫。 

7.3.2 泡沫轻质土制作设备应具有原材料自动化计量功能，在拌合制作泡沫轻质土时，应能调节水泥

浆和泡沫流量。 

7.3.3 泡沫轻质土在拌合制作过程中，材料的计量精度应满足表 7 的要求。 

表7 材料的计量精度 

材料 计量精度 

掺合料（水泥） ±2％ 

水泥、外加剂（矿物掺合料） ±2％ 

水（发泡剂） ±2％ 

发泡剂（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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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根据确定好的施工配合比和工艺参数进行水泥和掺合料浆料拌合，应确保各组分混合均匀。 

7.3.5 搅拌好的水泥或掺合料浆料应存储在具备搅拌功能的储罐内，避免浆料沉淀。 

7.3.6 为保证连续填筑的稳定性，单套泡沫轻质土设备的选型与功能宜满足表 8 要求。 

表8 设备选型要求 

工程量 m 设备产能 W（单台设备） 

m＜100m3 10 m3/h≤W＜30 m3/h 

100 m3≤m＜1000 m3 30 m3/h≤W＜50 m3/h 

1000 m3≤m＜10000 m3 50 m3/h≤W＜80 m3/h 

≥10000 m3 ≥80 m3/h 

输送与浇筑 

7.4.1 泡沫轻质土浇筑施工宜采用直接泵送或配管泵送方式；泵送前，应检查管接头是否紧固，确保

接头密封牢固不泄漏。泵送过程中，浇筑管的压力应满足扬程及输送距离要求；当浇筑方量较小时也可

采用车辆运送或其它工具运输的方式进行施工。 

7.4.2 在地下水位以下施工时，应采取临时降水措施确保基底无积水的情况下浇筑，临时降水措施应

在泡沫轻质土养护龄期不少于 3 天且施工满足抗浮要求的条件下方能撤除。 

7.4.3 地形复杂区域应根据现场情况合理配置机械设备，可采用中继泵进行远距离输送，或采用分级

输送方式进行高扬程输送，混泡应在最后一级进行。 

7.4.4 出料口离浇筑点的高差宜控制在 1 m 以内（溶洞填充类工程除外）。 

7.4.5 单个浇筑区内浇筑层的施工时间宜控制在水泥浆初凝时间内，6～12 小时后方可进行上层浇筑

施工。 

7.4.6 当遇大雨、暴雨或持续时间较长的小雨天气，未硬化的泡沫轻质土表面应采取遮雨措施。 

附属工程施工 

7.5.1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护壁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c) 钢筋混凝土挡墙类保护壁，可在泡沫轻质土施工前一次性施工至设计标高，其施工质量控制按

普通混凝土工程控制； 

d) 砌块类保护壁，砌筑砂浆应满足 M7.5 号砂浆的质量要求，砌缝宜采用勾缝，缝宽不应超过 1 

cm；施工过程中，砌筑高度应超过当前泡沫轻质土浇筑面 3 层砌块高度，按照随浇随砌的原则

施工。 

7.5.2 防渗土工膜铺设时搭接应采用热焊的方式，搭接宽度不小于 5 cm。铺设时，应展平拉紧并采用

U 型钉进行锚固，避免局部卷起。 

7.5.3 土工格栅铺设时，应采用 U 形钉进行锚固，纵向锚固间距 2 m、横向锚固间距 1.0 m。土工格栅

平面位置应重叠搭接，纵向搭接宽度应不小于 15 cm，横向搭接宽度应不小于 30 cm，搭接处用塑料扎

扣绑扎并用 U 型钉锚固。不同层面的搭接位置应相互错开。 

7.5.4 钢丝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丝网铺设前，应检查其外观，不得采用有锈迹的钢丝网； 

b) 相邻幅的钢丝网，应重叠铺设 50 mm～100 mm，重叠部位宜用铁丝绑扎，相邻绑扎点间距不应

超过 10 倍网眼边长； 

c) 在变形缝位置，钢丝网应断开铺设； 

d) 钢丝网在泡沫轻质土表面处不得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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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与成品保护 

7.6.1 泡沫轻质土路基每层浇筑施工完后，应及时采用覆膜保湿养护，养护期一般不少于 24 h。 

7.6.2 顶面浇注至设计高程后，应及时铺设防渗土工膜，以对泡沫轻质土路基进行保湿养护（溶洞填

充类工程除外），养护期不宜小于 7 d 并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路面结构层施工。 

7.6.3 养护期内，严禁在泡沫轻质土路基顶部直接行驶工程机械或车辆。 

8 质量检验与验收 

一般规定 

8.1.1 泡沫轻质土作为一个分项工程进行质量检验评定，以连续分布的成型浇筑体为构造单元，并按

单个或若干个构造单元划分检验批次。 

8.1.2 泡沫轻质土工程的质量检验应按浇筑过程质量检验、硬化后的成品质量检验依序进行。 

浇筑过程质量检验 

8.2.1 浇筑施工过程质量检验的关键项目为湿密度。检验数量：大致均匀选点取样，数量见表 9。 

表9 浇筑过程质量检验关键项目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湿密度 ≤设计值 按附录C 的规定执行 
每连续填筑 100 m3 检验 1 次， 

单次连续填筑不足 100 m3 时检验 1 次 

 

8.2.2 浇筑施工过程质量检验的一般项目为流值、泡沫密度、湿密度增加率。检验数量：大致均匀选

点取样，数量见表 10。 

表10 浇筑过程质量检验一般项目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流值 160～190 mm 按附录C 的规定执行 
每连续填筑 200 m3 检验 1 次， 

单次连续填筑不足 200 m3 时检验 1次 

泡沫密度 试配密度 ±5 kg/ m3 符合 CJJ/T 177 的有关规定 每班开工前检验 1 次 

湿密度增加率 ≤10％ 按附录D 的规定执行 
每连续填筑 200 m3 检验 1 次， 

单次连续填筑不足 200 m3 时检验 1 次 

成品质量检验 

8.3.1 硬化后成品质量检验的主控项目为 28 天龄期的抗压强度。抗压强度的检验方法按本文件附录 E

的规定执行。 

a) 检验数量：每 400 m
3
制取 1 组，每 1 组 3 块； 

b) 当不够 400 m
3
时，应按 400 m

3
考虑。 

8.3.2 抗压强度的试件制取及养护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在出料口取样制作； 

b) 试件脱模后，应置于密封塑料袋中进行养护，养护环境温度为 20～25℃。 

8.3.3 单组抗压强度检验合格标准应满足式（20）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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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cq q  ············································································ (20) 

式中： 

unq ——单组试件3个试块抗压强度平均值或代表值(MPa)； 

cq ——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8.3.4 硬化后成品质量检验的一般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和实测项目，其中外观质量检验应符合 8.3.5 要

求，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11 要求。 

表11 成品质量检验一般项目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准干密度 ≤设计值 
每连续填筑 200 m3 检验 1 次， 

单次连续填筑不足 200 m3 时检验 1 次

在出料口采取试验用料， 

在试验室再次拌和 1 min， 

按本文件附录E 的规定执行 

顶面高程 设计高程 ±5 cm 每 10 m 检查 1 处 用水准仪测量 

厚度 设计厚度 ±5 cm 每 20 m 检查 1 处 用钢卷尺量，隐蔽处抽芯测量 

平面位置 长轴中线 ±5 cm 每 10 m 检查 1 处 用经纬仪、钢卷尺量取 

平面尺寸 ≥设计宽度 每 20 m 检查 1 处 用钢卷尺量取 

 

8.3.5 泡沫轻质土填筑体外观质量检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填筑体表面平整，无塌陷、坑槽、松散或大面积消泡； 

b) 附属护壁结构表面光洁平顺、板缝均匀，线形顺适，沉降缝上下贯通顺直； 

c) 填筑体表面蜂窝面积不宜超过总面积的 1％，表面出现的非受力贯穿裂缝宽度应小于 5 mm。 

质量评定与验收 

8.4.1 泡沫轻质土工程质量评定等级分合格与不合格，验收应在质量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8.4.2 检验批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关键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 

b) 一般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除有专门要求外，一般项目的合格率

应达到 80％及以上，且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得大于规定允许偏差值的 1.5 倍； 

c) 具有完整的施工原始资料和质量检查记录。 

8.4.3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均应符合合格质量的规定； 

b)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c) 泡沫轻质土外观要求：填筑体表面平整、边界线形平顺；护壁外观色泽均一、砌筑整齐平顺。 

8.4.4 质量保证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设计文件； 

b) 相关材料出厂合格证和进场复验报告； 

c) 性能试验报告； 

d) 施工记录、质量检验记录； 

e) 其它必要的文件和记录。 

8.4.5 工程质量不合格时应进行必要的返工、加固或其它方式的工程维修，并重新进行质量评定与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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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泡沫轻质土工程浇筑施工记录表 

表A.1 泡沫轻质土工程浇筑施工记录表 

序号 
施工 

日期 
天 气 

浇筑

区号/ 

层序

浇筑 

时段 

浇筑层底

标高 

 (m) 

浇筑

厚度

 (cm)

土工 

格栅 

√有Ｘ无

试样取样
湿密度 

(kg/m3) 

流 值 

(mm) 

泡沫密度

(kg/m3) 序号 编号

1                

2                

3                

4                

5                

6                

7                

8                

                

                

记录人：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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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拌合物取样及试样制备 

B.1 泡沫轻质土试验用料可从施工现场出料口采取，亦可在试验室直接拌和制备。 

B.2 试验用拌和料采取量应满足式（B.1）的要求。 

 1.5o sv v  ········································································· (B.1) 

式中： 

ov ——泡沫轻质土试验用料体积； 

sv ——全部成型试样标准体积总和。 

B.3 试验室拌制泡沫轻质土时，拌和用的材料应提前运至室内，拌和时试验室的温度要求为 20℃～

25℃。 

B.4 试验用水泥、集料、掺合料、发泡剂等原材料必须和施工现场使用的材料一致。 

B.5 试验室拌制泡沫轻质土前，应先将适量的发泡剂按稀释倍率稀释好并置于发泡装置内；并事先根

据标准泡沫密度调整好发泡剂水溶液的发泡倍率，以备随时发泡。 

B.6 泡沫的用量应采用量杯计量，其它材料应称重计量，计量精度应满足：水泥及外加剂 ±0.5％，集

料和掺合料 ±1％，泡沫体积 ±0.5％。 

B.7 试验室制备泡沫轻质土，应采用搅拌机拌和，且应先将水泥、集料、掺合料、外加剂和水按设计

配合比拌和，拌和时间不少于2 min，然后立即制备泡沫加入其中再次拌和，再次拌和时间不少于2 min；

拌和料总量应不少于搅拌机容量的 20％。 

B.8 试验用搅拌机转速宜为 50 r/min。 

B.9 现场采取的试验用料，在试验室应再次拌和 1 min，以确保质量均匀。试验用料采取或制备完毕，

应尽快进行相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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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湿密度及流值试验 

C.1 试验仪器应包括： 

a) 容量筒，金属制成，内径 108 mm，净高 109 mm，筒壁厚 2 mm，容积为 1 L； 

b) 圆筒，金属或硬质塑料制成，内径 80 mm，净高 80 mm，筒壁厚 2 mm； 

c) 电子秤，量程 3000 g，精度 0.1 g； 

d) 平板，塑料板或光面瓷砖，厚度 1 cm，边长 30 cm； 

e)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300 mm，精度 0.1 mm； 

f) 秒表。 

C.2 湿密度应按下列步骤测定： 

a) 将容量筒内外壁用抹布擦拭干净，并称其重量，精确至 0.1 g； 

b) 向容量筒内轻轻倒入事先制备好的泡沫轻质土（符合附录 B的要求），至泡沫轻质土略高出筒

口； 

c) 刮平容量筒筒口，使泡沫轻质土料与筒口平齐，擦拭干净筒外壁，称其重量，精确至 0.1 g； 

d) 湿密度应按式（C.1）计算，应以 3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确定，并应精确至 0.1 kg。 

 2 1
w V

m m



  ····································································· (C.1) 

式中： 

w ——湿密度（kg/m
3
）； 

1m ——容量筒质量（g）； 

2m ——容量筒及试样质量（g）； 

V——容量筒容积（L）。 

C.3 流值应按以下步骤测定： 

a) 将平板表面、圆筒内外壁用湿抹布擦拭干净，并将圆筒置于平板上； 

b) 向圆筒内轻轻倒入事先制备好的泡沫轻质土(符合附录 B的要求)，至泡沫轻质土略高出筒口； 

c) 刮平圆筒筒口，使泡沫轻质土料与筒口平齐，擦拭干净筒外壁及平板； 

d) 轻轻将圆筒向高处提起，直至圆筒内所有样料落在平板上，并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此时，样

料在平板上会形成圆饼状； 

e) 当秒表计时达到 1 分钟时，用游标卡尺量测平板上的样料圆饼直径，沿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分

别量测（其中一个方向为最大直径方向），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本次流值试验结果； 

f) 流值以 3 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确定，精确至 1 mm。 

C.4 湿密度及流值试验成果可按本文件附录 I 的格式填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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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消泡试验 

D.1 消泡试验所用的试验用料不应小于 10 L。 

D.2 试验仪器应包括以下设备： 

a) 电子秤，量程 300 g，精度 ±0.1 g； 

b) 塑料桶，容量 25 L； 

c) 容量筒，金属制成，内径 108 mm，净高 109 mm，筒壁厚 2 mm，容积为 1 L； 

d) 秒表。 

D.3 湿密度增加率应按下列步骤测定： 

a) 用塑料桶在施工现场泡沫轻质土出料口接盛泡沫轻质土，或在试验室接盛按本文件符合附录 B

的要求制备的泡沫轻质土，数量以大约达至桶的容量一半为准； 

b) 用容量筒测试所接盛的泡沫轻质土初始湿密度 0 ； 

c) 用单手对桶内的泡沫轻质土进行连续搅拌，搅拌时，手应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分别交替做椭

圆运动，但手始终置于泡沫轻质土内。搅拌持续时间为 1 min，用秒表测计； 

d) 测试第 i 次搅拌后泡沫轻质土湿密度 i ； 

e) 重复第 3、第 4 步骤，直至搅拌次数达到 6 次为准，设 6 次搅拌后的泡沫轻质土湿密度最

大值 max ，可按式（D.1）计算消泡率。 

 0

0

max 100%


 



   ······························································· (D.1) 

式中： 

0 ——泡沫轻质土初始湿密度（kg/m
3
）； 

max ——搅拌过程中泡沫轻质土最大湿密度（kg/m
3
）。 

D.4 消泡试验记录及成果可按本文件附录 J 的格式填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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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力学性能试验 

E.1 试件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抗压强度的试件尺寸为 100mm×100mm×100mm，一组 3 块； 

b) 劈裂抗拉强度的试件尺寸为 100mm×100mm×100mm 的立方体，一组 3 块； 

c) 抗折强度的试件尺寸为 100mm×100mm×400mm 的棱柱体，一组 3块； 

d)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件尺寸为 100mm×100mm×300mm 的棱柱体，两组 6 块； 

e) 试件制备可在现场制取，也可在试验室按本文件附录 B 的规定制备试验用料来完成； 

f) 往试模内倾倒试验用料时，应略高于试模顶面，并将试模顶面高出部分予以刮平。在拆模前，

宜用保鲜纸覆盖试模表面； 

g) 拆模后，应用塑料袋密封包装试件； 

h) 试件应置于 20℃～25℃的环境中养护。 

E.2 准干密度应按下列步骤测定： 

a) 取试件 1 组 3 块，逐块量取长、宽、高方向的轴线尺寸，精确至 1mm，计算其体积 V（cm
3
）； 

b) 称取试件质量 M(g)，精确至 1g； 

c) 各试块按 M/V 计算准干密度，以 3 块试块准干密度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E.3 泡沫轻质土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11969 的规定，但试件的制备应按本文件附录 E 第

E.1 条执行，试件不得做吸水或烘干处理，且在试验报告中应增加准干密度试验结果，抗压强度检验报

告可按本文件附录 K 的格式填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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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抗冻性试验 

F.1 试件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试件尺寸应为 100mm×100mm×100mm，应取 2 组 6块； 

b) 试件制备可在现场制取，也可在试验室按照本文件附录 B的要求完成； 

c) 往试模内倾倒试验用料时，应略高于试模顶面，并将试模顶面高出部分予以刮平。在拆模前，

宜用保鲜纸覆盖试模表面； 

d) 拆模后，应用塑料袋密封包装试件； 

e) 试件应置于 20℃～25℃的环境中养护。 

F.2 泡沫轻质土的抗冻性试验应符合 GB/T 1196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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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泡沫轻质土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记录表 

表G.1 泡沫轻质土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记录表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 
实测值或 

实测偏差值 

1 Δ 湿密度（kg/m3）          

2 泡沫密度（kg/m3）          

3 流值（mm）          

4 Δ 抗压强度（MPa）          

5 密度增加率（％）          

6 准干密度（kg/m3）          

7 顶面高程（m）          

8 厚度（m）          

9 平面位置（m）          

10 平面尺寸（m）          

 

施工单位自检结论：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检查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 标注“Δ”为关键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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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泡沫轻质土工程施工质量评定验收记录表 

表H.1 泡沫轻质土工程施工质量评定验收记录表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 
实测值或实测偏差 

值均值、代表值 

应检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1 Δ 湿密度（kg/m3）      

2 泡沫密度（kg/m3）      

3 流值（mm）      

4 Δ 抗压强度（MPa）      

5 密度增加率（％）      

6 准干密度（kg/m3）      

7 顶面高程（m）      

8 厚度（m）      

9 平面位置（m）      

10 平面尺寸（m）      

质量保证资料  

 

监理单位评定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 标注“Δ”为关键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验收负责人：         记录：          复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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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泡沫轻质土拌和物制备及湿密度、流值试验成果表 

表I.1 泡沫轻质土拌和物制备及湿密度、流值试验成果表 

材 

料 

发泡剂 材料名称或类型 
材料实体密度 

(kg/m3) 

型号 稀释倍率
标准泡沫密度 

(g/L) 
水泥品牌 水泥标号 掺合料 外加剂 水泥 掺合料 外加剂 

          

配 

合 

比 

配合比编号 
配合比 

组成 

每立方材料组成 

(kg/m3) 

泡沫体积 

含有率 

(％) 

理论湿密度 

(kg/m3) 

  水泥 掺合料 水 外加剂 料浆 泡沫轻质土

         

拌 

合 

物 

拌合物 

容积 

(L) 

实测泡沫

密度 

(g/L) 

泡沫量 

(L) 

其它材料用量 

(g) 

湿密度 

(kg/m3) 

流值 

（mm） 

水泥 掺合料 水 外加剂 样本值 代表值 样本值 代表值 

       

 

 

 

   

  

其 

它 

水温 

（℃） 

气温 

（℃） 

湿度 

（％） 

其它试验试件制备 

试块规格 

（mm） 
制备组数及编号 

长 宽 高 1组 编号 2组 编号 3组 编号

            

试验操作：          试验记录：     复核：      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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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消泡试验成果表 

表J.1 消泡试验成果表 
 

环境 

因素 

成型搅拌环境 养护环境 

稀释水源 搅拌水源 
稀释水温度 

(℃) 

搅拌水温

(℃) 

气温

(℃)

湿度 

(％) 

气温 

(℃) 

湿度

(％)

        

原 

材 

料 

发泡剂 水泥 掺合料 外加剂 

型号 稀释倍率 
标准泡沫密度 

(g/L) 
类型 品牌 标号 类型

掺量 

(％) 
品牌类型 

掺量

(％)

          

配 

合 

比 

配合比编号 

原材料单方组成（kg/m3） 
泡沫体积含有率 

(％) 

理论湿密度 

（kg/m3） 

水泥 水 掺合料 外加剂 料浆 
泡沫

轻质土

        

试 

配 

成型 

容积 

(L) 

水泥量 

(g) 

水 

(g) 

掺合料 

(g) 

外加剂

(g) 

泡沫 

(L) 

实测泡

沫密度

(g/L) 

初始湿密度 

（kg/m3） 

初始流值 

(mm) 

料浆
泡沫 

轻质土 
料浆 

泡沫

轻质土

           

搅 

拌 

搅拌时间 

(min) 

实测湿密度 

（kg/m3） 

湿密度增加率 

(％) 消泡试验曲线栏 

（横轴为搅拌时间，纵轴为实测湿密度） 1   

2   

试验操作：      试验记录：       技术负责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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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 

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 

表K.1 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 

试件 
重量

（g）

准干密度 

（kg/m3） 
破坏 

荷载 

（N） 

抗压强度 

（MPa） 

编号 
成型 

日期 

养护 

条件 

破型 

日期 

龄期 

(天) 

尺寸 

（mm） 
样品值 代表值 样品值 代表值 

     

长    

 

  

 宽      

高      

     

长    

 

  

 宽      

高      

     

长    

 

  

 宽      

高      

检验依据 

 

 

 

备注 
 

 

检验：    记录：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